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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有着高度重

视防灾减灾工作的优良传统，防灾减

灾法制不断完善。

防灾减灾法制

取得的成效

总体上，我国

防灾减灾法制建设的

成绩斐然。据笔者统

计，涉灾法律行政法

规已超过170部，可

谓洋洋大观。既覆盖

到各种常见灾害种

类，如地震、水旱灾

害、地质灾害、火灾

等，也涉及新型灾害

类型，如生物灾难、

核事故等。既涵盖

了灾害应对的监测预

警、应急处置，也涵

盖了灾害救助、赔偿

补偿和恢复重建各

个环节；既涉及灾害应对的人员、财

政、物资保障，也涉及通讯、交通的

支撑。通过中央和地方立法，初步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防灾减灾法律制

度体系，基本明确了政府、企业、社

会、个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做到有法

可依。

首先，在综合类立法方面。2007

年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将自然灾害

作为突发事件的一种，加以综合规范。

《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

中，也有与自然灾害有关的内容条款。

其次，在各灾种立法方面。我国

防灾减灾法律制度建设的成效，更多

体现在各个灾害种类的专门立法和各

领域管理的相关立法方面。为治理水

旱洪涝灾害，已有《水法》、《水污染

防治法》、《防洪法》等近20部法律、

行政法规加以规范，其中多部近年来还

有所修改完善。为有效抗击应对地震灾

害，国家出台了《防震减灾法》、《破

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伴随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暴雨、暴雪、

雾霾等气象灾害的影响日益加重，国家

出台了《气象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法规。在地质灾害领域，先

后出台《防沙治沙法》、《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等。随着全球化，生物灾难的

风险日益加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

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

法规先后出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

凸显出各类危险品的安全问题，我国已

有《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等行政

法规出台。十年前的“非典”，许多人

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药品食品与公共卫

生领域的灾害受到立法者的广泛关注，

已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依据，《食品

安全法》更是在第七章专章规定了食品

安全事故的处置。环境灾害、海洋灾害

等领域，也都已有一些法律法规出台。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出台大量

部门规章，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和地

方政府也出台大量各

灾种应对的专门地方

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

章。

第三，防灾减灾

的各个阶段的立法，

也取得丰硕成果。

在规划阶段，《城乡

规划法》一般性要求

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符合防灾减灾的需

求，并将防灾减灾作

为城市总体规划、镇

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

容。《全国污染源普

查条例》、《基础测

绘条例》对于摸清灾

害风险源具有基础意

义，《基础测绘条

例》还明确要求及时

更新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基础测绘成

果。在灾害救助阶段，已有专门的《自

然灾害救助条例》出台予以规范，《侵

权责任法》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也

涉及一些自然灾害有关的民事侵权责任

分担。

第四，灾害治理应对的人、财、

物诸方面保障，已有较系统的法律规

范作为依据。在人员保障方面，《兵

役法》、《军人参加抢险救灾条例》、

《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为军人、警

察、武装警察在防灾减灾中的职责提供

了法律依据，并对其参与防灾减灾导致

的伤亡给予抚恤优待和荣誉褒扬。在财

政保障方面，《预算法》第32条明确规

定各级政府应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

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

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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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特殊开支，《公益事业捐赠法》、

《保险法》等法律中也涉及一些灾害相

关规范。在物资和通讯保障方面，已有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无线电管

理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

条例》等行政法规出台。对于水利防汛

工程设施、水文监测、测量、气象测

报、环境监测、地质监测、地震监测等

公共设施，或构成重要的工程减灾措

施，或对于监测预警具有支撑作用，已

有法律法规采取多种手段措施予以维护

保障。《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盗

窃、毁损上述设备设施的行政拘留制

裁。

第五，还有一些针对个别特殊灾

害的专门立法，也是值得关注的。其

典型有《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等。

最后，我国还参与了一些与灾害

预防、处置、救助等相关的国际条约

协定。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

际民航公约》等。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双边

协定，如《中美海上搜救协定》、《中朝

海上搜救协定》等。

我国防灾减灾法制仍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初步完成灾害与突发事件

应对的“一案三制”，但在新时期面

临着严峻灾情的挑战，暴露出一些问

题。

首先，缺乏防灾减灾的基本法。

自2003年抗击“非典”以来，我国防灾

减灾法律法规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仍

是单灾种法律法规较为丰富，综合减灾

立法缺失；救灾环节立法丰富，灾害预

防预警、灾后恢复重建、因灾征收征用

立法较为缺失，等诸多不足。这些不足

已在汶川地震应对中不同程度暴露出

来。因此，必须明确，《突发事件应对

法》并不能替代《防灾减灾基本法》。

其次，防灾减灾已有法律制度

的权责分配不够合理、清晰。一方

面，我国近年来的救灾实践，过于强调

政府责任为主，形成“政府无法承受之

重”。另一方面，公众的责任、权利均

不够明确。既有公众在灾害应对处置中

权利不足的问题，如知情权未得到有效

保障。也有公众责任不足的问题，受灾

个人、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等、靠、

要”的倾向。

再次，防灾减灾法制存在着失衡

与偏差。重抗灾而轻灾害预防，重救灾

而轻灾害管理制度构建，导致灾害应对

的“一案三制”往往流于形式，未能发

挥应有效力。

最后，已有防灾减灾法律制度并

未实现灾害应对管理的常规化。近年

来的较大灾害，往往需要中央高层领导

出台才能有效处置应对，这种做法固然

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灾害治理的常规

化、法治化不无消极影响，影响到“属

地管辖”原则的落实，使得中央、地方

政府权责界分不清。必须意识到，在现

代法治社会，灾害及其应对并不是突破

法治的借口，权责明确才是有效应对灾

害的关键。

未来我国防灾减灾法制建设的重点

针对我国防灾减灾法律制度仍存在

的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逐

步克服灾害应对的“人治”倾向，依法

治理应对灾害，逐步形成完善的防灾减

灾的法律制度体系。其重点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

首先，防灾减灾法制应以责任公

平分担与风险合理分摊为基本原则加

以完善。整个防灾减灾法律制度体系，

均需要充分考虑责任公平分担与风险合

理分摊。应当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理念

出发，公平设置各方权利义务。其重点

包括：尽快完善灾害保险法制，通过灾

害保险，既可以起到分担、补偿灾害损

失的作用，还可以有效调动投保人主动

防灾减灾的积极性。通过立法建构巨灾保

险制度，通过立法设置强制性的“责任封

顶”机制。在救灾补偿环节，要充分考虑

到对各种受灾对象之间的公平，各地救灾

之间的公平，以及历次救灾补偿之间的相

对公平。

其次，尽快出台防灾减灾基本

法。“一事一法”的思路并不适应现

代灾害的复合性、衍生性等属性特征。

有必要在现有防灾减灾法律制度建设的

基础上，借鉴灾害应对较为成熟发达国

家的经验，由全国人大出台综合减灾法

律和相关专项法律法规。综合减灾法律

的制定应秉承安全第一、综合治理的理

念，超越单灾种立法，而涵盖各种灾害

种类；应超越单阶段立法，将从监测预

防到重建的各个防灾减灾阶段、灾害管

理全流程纳入在内。考虑到应急预案由

于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力和执行力，不

能发挥预期效果，还有必要在基本法中

明确应急预案的法律效力。

第三，防灾减灾标准（包括单项

标准和综合标准）立法。必须设定符

合中国灾情的建筑物抗灾（包括地震和

其他灾害）设防标准；并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鼓励工程设计、施工、经营的企

业单位，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

第四，防灾减灾法律制度与相关

法律法规的衔接机制应予完善。包括

与传统的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

的关联，较为综合的环境法、社会保障

法的关联，以及保险法、交通法、气象

法、地质法、农业法的关联衔接，都值

得深入研究并提出对策。其内容既包括

防灾减灾法制对其他法律的影响，如何

种“自然灾害”构成民法上的“不可抗

力”，也包括其他法律对防灾减灾法制

的影响，如一般性的环境法与环境灾害

法的衔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